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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2019年5月1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简称税委会）发布了《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
（税委会公告〔2019〕2号），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7月5日税委会开放系统接收企业针对第一批对
美加征关税商品（500亿美元）提出的申请。随后，税委会对有效排除

申请进行了审核，按程序决定实施排除措施的第一次排除商品清单，并
于2019年9月11日对外公布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第一批对美
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6号）。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NzE3MzE2NQ==&mid=2652801701&idx=1&sn=2ad80f4ed1b921e244573a81860ae258&chksm=8cfc49e7bb8bc0f1c8dc8927efeab61d15a92921d40518fae32cff49d2f385d2286e249f8b31&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NzE3MzE2NQ==&mid=2652801701&idx=1&sn=2ad80f4ed1b921e244573a81860ae258&chksm=8cfc49e7bb8bc0f1c8dc8927efeab61d15a92921d40518fae32cff49d2f385d2286e249f8b31&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NzE3MzE2NQ==&mid=2652801701&idx=1&sn=2ad80f4ed1b921e244573a81860ae258&chksm=8cfc49e7bb8bc0f1c8dc8927efeab61d15a92921d40518fae32cff49d2f385d2286e249f8b31&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wNzE3MzE2NQ==&mid=2652801701&idx=1&sn=2ad80f4ed1b921e244573a81860ae258&chksm=8cfc49e7bb8bc0f1c8dc8927efeab61d15a92921d40518fae32cff49d2f385d2286e249f8b31&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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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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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事项 
 
 
 排除清单情况 

 
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的第一次排除清单涉及农牧业生产、石油化工、原料药、医疗

器械等领域。对清单一（申报10位海关商品编号可参考附表1）、清单二（涉及为执行此次
排除措施新拆分的10位海关商品编号，申报时可参考附表2）所列商品，自2019年9月17日
至2020年9月16日（1年），不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即不再加征自

2018年7月6日以来实施的全部对美加征关税。  
 

如何退税 
 
对于清单一商品自2018年7月6日以来实施的已加征关税税款予以退还。请相关进口企

业自排除清单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向申报地海关书面申请办理关税税款退还手续，同时向海

关提供原进口货物报关单、原关税缴款凭证等相关材料，申报地海关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
30日内核实是否符合退税条件，符合退税条件的申请，海关将及时通知有关企业办理关税退
还手续。 

对于清单二商品，已加征的关税税款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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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事项 
 
 
 

后续排除工作 
 

税委会将继续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后续批次排除清单将陆续公布。 
同时，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600亿美元）排除申报系统已于2019年8月28日开放，

并于9月2日正式接受第二批商品排除申请。企业可通过（https://gszx.mof.gov.cn）注册、
登录并提交排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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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 
 
 
 
 

企业依法履行主体责任 
食品安全法 
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向我国出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对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 
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重点审核前款规定的内容；审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 
海关总署公告 
进口商应当负责审核其进口预包装食品的中文标签是否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要求。审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 

  
预包装食品小知识 

预包装食品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
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食品标签 
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 
 

Tips 
建议进口商在预包装食品进口前主动向出口商索要产品原文标签及相关证明性材料，提前完成中文标签设计
制作，尽量在产品入境前完成合格中文标签的施加，更快的提高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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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必标项目是否齐全 
 
 

食品名称 
配料表（原料与辅料） 
净含量（规格） 
进口商/经销商/代理商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 
生产日期 
保质期（豁免食品除外） 
贮存条件 
原产国/原产地 
营养标签（豁免食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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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关键点是否清晰明了 
 

食品名称 
反应食品真实属性。 

使用标准中规定的名称。 
可以标明制作方法。 

配料表 
引导词“配料”或“配料表” 
（食醋、酒、酱油等可以使用 
“原料”或“原料与辅料”）。 
按照加入量递减顺序一一排列。 
特别强调的成分标识添加量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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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关键点是否清晰明了 
 净含量 
与食品名称同一版面展示。 
净含量、数字、法定计量单位三要 
素齐全，准确。 
净含量字符最小高度符合标准要求。 

 
进口商/经销商/代理商信息 

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至少标示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邮政地址其中的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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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关键点是否清晰明了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按“年/月/日”顺序标示，如不 
按此顺序标示，应注明实际标示顺序。 
“见包装某部位”需写明具体部位 

 
 
 

贮存条件 
建议标示引导词“贮存条件”、 

“贮藏条件”，“贮藏方法”等。 
根据食品实际保存条件进行标示： 

如“常温保存，开封后需冷藏”等。 
 

豁免标示保质期 
酒精度大于等于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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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关键点是否清晰明了 
 原产国/原产地区 
如果食品产地为香港、澳门、台湾， 
则应标注为“原产地：中国香港”， 
“原产地：中国澳门”，“原产地： 
中国台湾/台湾地区”。 

 
营养标签 

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 
养成分功能声称。 

营养成分表有表头，强制标示能量、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的含 

量值及其NRV百分比。 
 



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提供商 

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豁免标示营养标签 
 
 
——生鲜食品，如包装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禽蛋等； 
——乙醇含量≥0.5%的饮料酒类； 
——包装总表面积≤100平方厘米或最大表面面积≤20平方厘米的食品； 
——现制现售的食品； 
——包装的饮用水； 
——每日食用量≤10 g或10 mL的预包装食品； 
——其他法律法规标准规定可以不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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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特殊点是否标示清楚 
 辐照食品 
经电离辐射线或电离能量处理过 
的食品，应在食品名称附近标示“辐照食品”。 
经过辐照处理的配料，应在配料表 
中标明。 

 
 

转基因食品 
按照货物实际进行申报。 
其相关标示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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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推荐标示内容自行选择 
 

批号 
根据产品需要，可以标示产品的批号 

食用方法 
根据产品需要，可标示容器的开启方法、使用方法、烹调方法、复水
再制方法等对消费者有帮助的说明。 

致敏物质 
含有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食品及制品，宜在配料表中使用易辨识名称，
或者在配料表邻近位置加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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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界大佬  GB 7718 
 
 

致敏物质 
 a）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 
燕麦、斯佩耳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系）； 
b）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 
c）鱼类及其制品； 
d）蛋类及其制品； 
e）花生及其制品； 
f）大豆及其制品； 
g）乳及乳制品（包括乳糖）； 
h）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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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食品原料许可证明》等2种监管证件退出口岸验

核相关事项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41号丨关于进口俄罗斯甜菜

粕、大豆粕（饼）、油菜籽粕（饼）、葵花籽粕（饼）
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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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新食品原料许可证明》等2种监管证件退出口岸验核相关事项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海关总署、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决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新食品原料许可证明》和《进口尚无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暂予适用的标准》等2种监管证件（以下简称证件）退出口岸
验核，海关总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联合发布的第145号公告同时废止。

进口新食品原料和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时，应依法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相应的公告或要求。进口报关环节无需再填写上述证件的名称、编号等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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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2019年第141号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
物检疫监督局关于俄罗斯甜菜粕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关于俄罗斯大豆粕
（饼）、油菜籽粕（饼）、葵花籽粕（饼）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
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俄罗斯甜菜粕、大豆粕
（饼）、油菜籽粕（饼）、葵花籽粕（饼）进口。现将具体检验检疫要求予
以公布（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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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2019年第141号附件 
 

 进口俄罗斯甜菜粕、大豆粕（饼）、油菜籽粕（饼）、葵花籽粕（饼）检验检疫要求 
   
  一、检验检疫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三）《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关于俄罗斯甜菜粕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要求
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关于俄罗斯大豆粕（饼）、油菜籽粕（饼）、
葵花籽粕（饼）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 
  二、允许进口商品名称 
  甜菜粕（Sugar beet pulp）、大豆粕（饼）（Soybean meal）、油菜籽粕（饼）（Rapeseed meal）、葵花籽粕
（饼）（Sunflower meal）（以下简称“粕/饼”）是指俄罗斯联邦境内种植的甜菜根、大豆、油菜籽、葵花籽经压榨、
浸提、干燥等工艺分离糖或油脂后而生产的副产品。 
  三、出口、仓储企业的批准 
  输华粕/饼的出口、仓储企业必须经过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以下简称“俄方”）的考核批准，并由俄

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中方”）推荐，由中方检查或审查后予以注册登记。获准注册登记的企业名
单可在海关总署网站查询，每6个月更新一次。 
  四、检疫性有害生物 
  （一）输华甜菜粕不得携带以下中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1．不实野燕麦Avena sterilis 
  2．硬雀麦Bromus rigidus 
  3．疣果匙荠Bunias orientalis 
  4．匍匐矢车菊Centaurea re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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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2019年第141号附件 
 

 
5．假高粱Sorghum halepense 
  6．黑高粱Sorghum almum 
  7．苍耳属（非中国种）Xanthium spp. 
  8．菟丝子属Cuscuta spp. 
  （二）输华大豆粕（饼）、油菜籽粕（饼）、葵花籽粕（饼）不得带以下中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1．菜豆象Acanthoscelides obtectus 
  2．阔鼻谷象Caulophilus oryzae 
  3．四纹豆象Callosobruchus maculatus 
  4．菟丝子属Cuscuta spp. 
  5．黑斑皮蠹Trogoderma glabrum 
  6．花斑皮蠹Trogoderma variabile 
  7．拟肾斑皮蠹Trogoderma versicolor 
  8．褐拟谷盗Tribolium destructor 
  五、产品生产和出口要求 
  （一）包装、储藏及运输。 
  1．俄罗斯输华粕/饼可以以散装和包装形式运输，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发生撒漏。 
  2．运输粕/饼的每个运输工具或舱室（如散装运输）应至少有一个包装标志，注明加工厂名称、注册登记号和“俄

罗斯甜菜粕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俄罗斯大豆粕（饼）、油菜籽粕（饼）、葵花籽粕（饼）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文和英文字样。每批输华粕/饼包装标识应符合中国国家标准《饲料标签》（GB 10648）的要求。 
       （二）离境前检疫和证书要求。 
  1．俄方应在出口前对输华粕/饼实施检验检疫，不得带本要求第四条所列的中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其他活的

有害生物、动物粪便、动物尸体和禽类羽毛、土壤，以及未经中国官方批准的转基因成分；符合中国饲料安全卫生标准
（GB 1307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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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141号附件 
 

         2．每批粕/饼应附有俄方颁发的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应按照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12号（ISPM12）要

求出具。证书应包括以下信息：经批准的注册生产企业的名称及其注册号，运输方式与相应的物流信息；如果货物在运
输之前或运输过程中进行熏蒸，则应标明处理方法和相关参数。 
  3．植物检疫证书的“附加声明”应注明：“The consignment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the 
Protocol between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Federal Service for 
Veterinary and Phytosanitary Surveillance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phytosanitary requirements for the export of 
beetroot pulp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该货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与俄罗斯联邦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局关于俄罗斯甜菜粕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要求）或“The consignment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the Protocol between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Federal Service for Veterinary and Phytosanitary Surveillance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phytosanitary requirements for the export of soybean, rapeseed, sunflower meals, cakes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该货物符合《俄罗斯联邦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局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总署关于俄罗斯大豆粕（饼）、油菜籽粕（饼）、葵花籽粕（饼）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要求）。 
  4．俄方应提前将植物检疫证书的样本提供中方，提前明确格式并在进口过程中进行监管。 
  六、进境检验检疫 
  （一）证书核查。 
  1．核查进口俄罗斯粕/饼是否附有《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2．核查俄方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是否与样本相符。 
  （二）货物检查。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结合本要求第四条、第五条，对进口粕/饼实施检验检疫。经检验检疫合格
的，准予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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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141号附件 
 

 七、不符合情况处理 
  进口粕/饼发生以下不符合情况时，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没有随附有效的植物检疫证书的，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二）发现本要求第四条所列活的有害生物或其他违规情况，该批货物将被依法作退回、销毁或除害处理； 
  （三）发现土壤、未经中国官方批准的转基因成分，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四）发现动物粪便、动物尸体、禽类羽毛、植物种子或不符合中国饲料相关安全卫生标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作
退回、销毁或除害处理。 
  发现上述违规情况，中方将向俄方通报，并根据违规严重程度采取暂停相关出口、仓储企业输华资质，或暂停俄罗
斯粕/饼输华等措施，直至俄方采取有效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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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上海亚东荣获中国货代物流百强综合第18名，海
运第13名，空运第30名，陆运第12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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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 
 
 

近日，由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国际商报社共同主

办评选的2018年度中国货代物流企业百强榜单出炉，上

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货代物流百强综合第

18名，海运第13名，空运第30名，陆运第12名的好成绩！

荣誉的获得离不开全体亚东同仁的共同努力，荣誉是属

于全体亚东人的，我们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亚东再

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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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海关进口汽车检验监管知识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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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1.什么是“两步申报”？ 
 
2019年6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继续简化一体化通关流程，实施进口

概要申报、完整申报‘两步申报’通关模式改革，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在
“两步申报”通关模式下，企业将105个申报项目分为两步分别申报。第一步
概要申报，对于不涉及进口禁限管制、检验或检疫的货物，企业只需申报9个
项目，确认2个物流项目；对于涉及进口禁限管制、检验或检疫的，分别增加
申报2个和5个项目，应税的须选择符合要求的担保备案编号。如果货物不需查

验，即可提离；涉税货物已经提交税款担保的，或需查验货物海关已完成查验
的，也可以提离。第二步完整申报，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补充申报其他项目，办
理缴纳税款等通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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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2.“两步申报”要实现什么目标？  
 
 “两步申报”是在保留原有申报模式的基础上增加的一种高效便捷、灵活开

放的通关模式。海关“两步申报”的主要目标是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
求，满足企业对进口货物快速通关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 
 
3.哪些企业或哪些进口货物可以进行“两步申报”，适用条件是
什么？ 
 
①只限进境货物；②企业信用等级是一般信用及以上；③货物经由试点海关实
际进境的；④涉及的监管证件已实现联网核查的。⑤转关业务暂不适用“两步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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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4. “两步申报”与现有申报模式有何区别？ 
 
 “两步申报”模式相比现有申报模式有以下不同：一是“时点申报”变为

“过程申报”，企业不必一次性填报完整，而是根据掌握的信息分步填报，概
要申报环节仅申报“9+2+N”（申报9个基础项目、确认2个物流项目，如果涉

证、涉检分别补充相应申报项目），其它项目在完整申报补充；二是货物提离
加快，第一步概要申报后，如果货物不需要查验，即可将货物提离海关监管场
所；三是税收担保创新，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概要申报的担保制度，高级
认证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免除担保；四是监管理念转变，秉承“告知承诺制”，
企业在概要申报自行确认是否涉证涉检涉税，这一确认行为视同企业向海关做
出守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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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5. “两步申报”有什么优势或给企业带来哪些便利？ 
 
 “两步申报”进一步将海关监管环节予以“前推后移”，实现海关对物流的

最小化干预甚至不干预。对企业而言，主要有以下优势：一是提货速度更快，
减少了货物在码头的滞留时间，压缩了进口成本。二是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报
关资料，减少申报差错。三是企业可自行选择“两步申报”或现有模式，提升
适应度和选择上的灵活自主性。四是“两步申报”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通关服
务，有效降低企业在货物口岸通关中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进一步简化流程，提
高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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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6.《公告》要求“涉及的监管证件已经实现联网核查的”才适用
“两步申报”，有哪些是属于监管证件尚未实现联网核查的？ 
  
监管证件为《中国海关报关实用手册》所列的监管证件名称，需要上述监管证
件且不在《公告》附件2所列范围内的，暂不适用“两步申报”。 
 
7.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天后申报的，是否可以适用“两
步申报”？ 
 
暂不适用“两步申报”，可采用“一次申报、分步处置”模式进行申报。 
 
8.特殊通道是否可以两步申报？ 
 
对需经特殊通道申报的报关单，暂不适用“两步申报”模式。可按照“一次申
报、分步处置”模式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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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9.报关单申报项目填制要求是否有变化？ 
 
概要申报项目中，商品编号（6位）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确定编码的前6位；数量及单位填报成

交数量、成交计量单位；总价填报同一项号下进口货物实际成交的商品总价格
和币制，如果无法确定实际成交商品总价格则填报预估总价格。概要申报其他
项目及完整申报项目填制要求按照《海关总署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8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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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10.特殊区域适用“两步申报”吗？ 
  
特殊监管区域一线进境货物适用“两步申报”，自贸区内特殊监管区域外适用
普通货物“两步申报”流程。 
 
11.“两步申报”下，企业是否需要现场交单？ 
 
“两步申报”采用通关无纸化，不需要现场交单，报关信息通过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上传。 
 
12.“两步申报”的报关单可以通过“互联网＋海关”办事平台申
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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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13.“两步申报”试点启动以后，如果信息已经齐全了能否一次申
报？ 
 
开展“两步申报”试点的海关同时保留现有申报模式。“两步申报”模式暂不
支持一次性完整申报全部信息；如需一次性申报所有信息可采用现有的“一次
申报、分步处置”模式。 
 
14.“两步申报”对舱单传输有什么要求？ 
 
舱单传输义务人按照规定时限和填制规范要求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向海
关传输舱单数据。对于不符合舱单填制规范的，系统退回舱单传输义务人予以
修改。舱单传输完成后才能进行“两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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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15.如何进行“两步申报”？ 
 
第一步概要申报：①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②进入“两步申报”模块；
③选择“是否涉证”、“是否涉税”、“是否涉检”；④按照系统界面要求，
录入相关信息。 
第二步完整申报：①登录“单一窗口”；②进入“两步申报”模块；③查找已
完成概要申报并可以进行完整申报的报关单，按照系统界面要求，录入相关信
息。 
 
 
16.在概要申报前，企业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一是确认自身信用等级是否为一般信用及以上。二是进口货物涉税的，需确认
是否已经向企业注册地海关办理符合要求的税收担保备案。三是如果进口货物
涉及监管证件，监管证件类型已经实现联网核查（42种证件类型以内的）。四
是确认货物是否由试点海关进口并在试点海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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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17.在申报前有没有企业特别注意的地方？ 
 
在概要申报阶段，企业必须按照货物的实际情况，如实选择是否需检验或检疫、
是否涉及监管证件、是否需要缴纳税款，并且承诺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完整申报。
对于一线进境特殊监管区域货物或者加工贸易进口货物，在完整申报时，需采
用区港联动核注清单，企业从金关二期加贸系统录入或导入核注清单，在核注
清单表头填写已放行的报关单号，核注清单预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报关单草
稿数据，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查询核注清单生成的完整申报的报关单草
稿进行补充修改，提交完整申报。 
 
18.采用“两步申报”的货物，是否可以在货物运抵前安排查验？ 
 
海关查验必须在货物运抵后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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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19.“两步申报”是否可以提前申报？ 
 
可以。“两步申报”与提前申报并不冲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申报管理规定》和《海关总署2014年第74号公告》相关规定要求，企业

应当先取得提（运）单或载货清单（舱单）数据，于装载货物的进境运输工具
启运后、运抵海关监管场所前进行概要申报。海关鼓励企业在“概要申报”阶
段，采用提前报关。 
 
20.概要申报时，前6位商品编号相同的货物可否合并商品项申报？ 
 
若10位商品编号不同，不可以合并商品项申报。由于完整申报时，商品项数和
前6位商品编号不允许修改，若概要申报时合并商品项，将导致完整申报时无
法准确填写商品信息。因此，若6位商品编号相同但10位商品编号不同，仍需
分开商品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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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21.概要申报的内容是什么？ 
 
不属于禁限管制且不属于依法需检验或检疫的，申报9个项目，并确认涉及物
流的2个项目，应税的须选择符合要求的担保备案编号。9个项目为：境内收发
货人、运输方式/运输工具名称及航次号、提运单号、监管方式、商品编号（6
位）、商品名称、数量及单位、总价、原产国（地区）。其中，商品编号（6
位）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
录》确定编码的前6位；数量及单位填报成交数量、成交计量单位；总价填报

同一项号下进口货物实际成交的商品总价格和币制，如果无法确定实际成交商
品总价格则填报预估总价格。其他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
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填写。确认涉及物流的2个项目为：毛重、集装箱号。 
 
属于禁限管制的需增加申报2个项目：许可证号/随附证件代码及随附证件编号、
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 
 
依法需检验或检疫的需增加申报5个项目：产品资质（产品许可/审批/备案）、
商品编号（10位）+检验检疫名称、货物属性、用途、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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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概要申报、完整申报是同一份报关单吗？ 
是，概要申报和完整申报是同一份报关单，只有一个报关单号。 
 
 
23.概要申报时，在确认涉及物流的2个项目时，若发现数据与实
际不一致时怎么办？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物流数据进行修改，然后确认。 
 
24.什么情况下申报时需申报“涉证”？ 
 
进境货物属于禁限管制，且相关监管证件已实现联网核查的，概要申报时需选择“涉
证”，具体监管证件范围参见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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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什么类型的报关单为涉检报关单？ 
 
进口货物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简称
《法检目录》），以及虽未列入《法检目录》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需实施检验
或检疫。例如，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中的货物以及旧机电设备
等。 
 
26.概要申报前，企业须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是否涉证、涉检、

涉税，若企业不清楚自己的货物是否涉证、涉检、涉税或者判断
错误怎么办？ 
 
若企业不能确定自己货物是否涉证、涉检、涉税，建议采用现有申报模式进行
申报。若货物本身涉证、涉检、涉税，但企业在概要申报时选择不涉证、不涉
检、不涉税，海关将视为申报不实，并有权依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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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进口货物完成概要申报后，能否对涉证、涉税、涉检的承诺
项进行改动？ 
 
完成概要申报电子审单后，企业不可以再进行涉证涉税和涉及检验检疫的改动。
如需改动，应在海关处理完毕之后撤销报关单重新申报。 
 
28.“两步申报”模式下，代理报关委托书在哪个环节提交？ 
 
企业在概要申报时上传电子版的代理报关委托书。纸质版代理报关委托书暂不
适用“两步申报”。 
 
29.概要申报的数量是法定数量单位吗？ 
 
概要申报环节申报成交数量及成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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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两步申报”报关单如何修改撤销？ 
 
（1）概要申报的报关单。当系统回执为“概要申报退单”时，允许对概要申

报字段进行修改。当系统回执为“概要申报入库”“概要申报审结”“查验通
知”时，仅允许查看概要申报字段，不允许修改。如果确属“概要申报”申报
错误，企业应按照报关单撤销的相关规定撤销概要申报的报关单后再重新申报。 
 
 
（2）在进行完整申报的报关单。除“总价”可以按照实际成交总价进行修改
以及6位商品编号补充至10位以外，其余数据项不能修改（商品编号前6位也
不允许修改）。 
 
 
（3）完整申报审结之后的报关单，可参照现有模式进行报关单修改撤销。 
如果概要申报的报关单撤销后重新申报已超过申报时限的，应按照“一次申报、
分步处置”模式进行申报，产生滞报金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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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31.预估的总价与实际出入太大，会影响企业信用等级吗？ 
 
不影响企业信用等级。 
 
32.“概要申报”时如何确定申报地海关？ 
 
企业进行概要申报时，申报地海关由系统根据境内收发货人的注册地海关代码
进行自动反填，并允许企业根据需要修改申报地关区代码。应注意的是，试点
期间申报地海关应选择开展“两步申报”试点的海关。 
 
例如，某企业的注册地海关为临沂海关，实际货物从烟台口岸进境，企业从烟
台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由于临沂海关未开展“两步申报”试点，企业应将系统
默认的申报地海关由临沂海关修改为烟台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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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33.在“两步申报”下，企业什么时候可以提货？ 
 
海关对概要申报的报关单审核通过后，向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企业发送货物
电子放行信息，向企业发送允许货物提离信息，企业可办理货物提离手续。 
 
34.在概要申报和完整申报环节，是否会分别进行查验？ 
 
布控查验只会在概要申报环节产生，不会在完整申报环节产生。 
 
35.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第二步“完整申报”？ 
 
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收到“补充申报”或“提货放行”回执之后，
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完成完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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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36.完整申报的申报内容有哪些？ 
 
第二步完整申报，申报界面与原整合申报一致，企业完成105项全项申报。完
整申报允许补齐概要申报时仅申报6位商品编号至10位(原概要申报的HS编码6
位不能变，只能增加后4位)，允许企业按实际成交总价修改总价，其余概要申
报字段不允许修改。 
 
37.“两步申报”有什么时限要求？ 
 
概要申报与完整申报均需在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完成。概要申报
可以实施提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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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38.第二步完整申报未按规定时限进行申报会怎么样？ 
 
企业适用“两步申报”须承诺按照规定时限进行完整申报。海关对报关单概要
申报的申报时间进行记录，对因企业原因未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完整申报的，将
作为调整企业适用“两步申报”资格及信用等级的依据之一。 
 
海关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后向企业发送允许货物提离信息的，企业
需在收到信息后3日内完成完整申报。 
 
39.进行“两步申报”，企业在哪一步进行缴税？ 
 
涉税货物在概要申报环节无需缴税，在完整申报环节缴纳税款。为便于企业在
概要申报后提离货物，企业需在概要申报前完成税收担保备案，并在概要申报
时提供相应的担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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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40.“两步申报”税收担保如何办理？已经办理汇总征税担保的是
否还需要再重新办理？ 
 
企业需按照相关要求向注册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办理税收担保备案。已经
办理汇总征税担保备案的可用于“两步申报”，无需重新办理。 
 
41.概要申报时选择不需缴纳税款，完整申报时确认需要缴纳税
款的，如何处置？ 
 
应在海关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完毕之后撤销报关单重新申报。 
 
42.如果海关审定的担保金额过高，企业无法承受怎么办？ 
 

可以选择“一次申报、分步处置”模式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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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43.进行“两步申报”时，哪些货物需要提供税款担保？具体什么形式的担保？企
业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1）涉税货物需要提供税款担保。 
 
（2）对涉税货物，企业需提前向注册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以下简称“属地关税职能部门”）

提交税收担保备案申请，税收担保应当依法以海关认可的形式；受益人应包括企业注册地直属海关
以及其他进出口地直属海关；企业担保额度以企业上一年度的月均纳税额或上一年度的单月最大纳
税额作为参考标准，由属地关税职能部门审定；新注册企业的额度由属地关税职能部门根据企业申
报的年度进口计划审定；担保额度可根据企业税款缴纳情况循环使用。 
 
高级认证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免除担保，并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进口货物有减免税要求的，减免税申请人应在概要申报前，根据相关规定向主管海关办理减免税审
核确认手续。对符合《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或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管理措施规定的情形，
需要通过办理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手续在完整申报后继续税款担保的，减免税申请人应在完整申报
前向主管海关办理准予减免税货物担保手续。 
 
（3）在概要申报时，企业录入境内收发货人编号后，选择符合要求的担保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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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44.加贸及特殊监管区域货物如何开展“两步申报”？ 
 
加工贸易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以及保税监管场所的货物申报在使用金关
二期系统开展“两步申报”时，第一步概要申报环节不使用保税核注清单，第
二步完整申报环节报关单按原有模式，由保税核注清单生成。 
 
45.概要申报放行后，货物可以进入特殊区域吗？货物进入特殊
监管区域后账册何时能完成核增？ 
 

可以，企业在金关二期系统中录入“两步申报核放单”，经审核无误后，确认
审核通过，企业将货物运至特殊监管区，比对核放单无误后，特殊监管区自动
抬杠，货物进入特殊监管区域内。区港联动核注清单生成报关单审结后会自动
核增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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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46.特殊区域“两步申报”的与区外流程有何不同，对区内企业
有何便利？ 
 
①进入特殊区域的商品无需缴纳税款，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但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②概要申报阶段，不使用核注清单，
最少仅需申报9项即可完成概要申报，企业可以充分享受到概要申报的便利。

③在概要申报完成后，企业在金关二期系统录入核放单，审核通过后，比对物
流信息无误，进入特殊监管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先行理货，理货完成后，录
入或导入核注清单生成报关单草稿，直接生成完整申报报关单，充分考虑了跨
境贸易等外贸新业态的需要。 
 
47.“两步申报”的状态怎么查询？ 
 

企业进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的“两步申报状态查询”模块，在弹出的
“两步申报”状态查询界面，可以通过输入报关单号，查询报关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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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申报”的50个疑问解答 
 
 
 
 
 
 

48.“两步申报”能否采取有纸申报？ 
 
“两步申报”的报关单类型只能选择“通关无纸化”。 
 
49.企业申报错误时，海关会进行处罚吗？ 
 

试点期间，海关对企业的错误会区分情况处理。如果是由于不熟悉新模式、不
了解新规定等非主观故意的情况，海关不会进行立案处罚。另外，海关将完善
主动披露的相关规定，只要符合主动披露条件的企业行为，将享受一定的“守
法容错”待遇。 
 
50.系统出现故障，导致申报不了或者放行不了怎么办？ 
 
企业可拨打海关服务热线12360反映情况。海关也已经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
如果出现了系统故障，会启动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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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天津海关共检验进口汽车3.2万批次，15.8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0.06%、
6.93%。 
平行进口汽车方面，2019年上半年进口4.95万辆，同比增长16.64%。 

 海关进口汽车检验监管知识科普 
 
 
 
 
 
 

海关对进口汽车的检验监管，主要由三个环节构成: 
 
1.  入境验证; 
2.  口岸检验; 
3.  风险预警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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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验证 
 
 
 
 
 
 
 

进口汽车入境前，生产商或其代理人应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并取得3C认证，在
口岸入境环节，海关要验证车辆CCC认证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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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证汽车 
 
 
 
 
 
 

获证汽车是指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汽车，包括中规车、获证改装汽车、平行进口汽车
和单车认证汽车。 
获证改装汽车是指以改装车名义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汽车。 
平行进口汽车是指商务部门签发的《自动进口许可证》中注明车辆为平行进口的汽车。 
单车认证汽车是指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中注明为单车认证的汽车。 
 
 
 申报小贴士 

 
首先，获证汽车在报关前，报关单位应按照规定提供车辆识别代号（简称“VIN”）电

子清单。现场海关在总署进口汽车VIN管理信息化系统（简称“VIN管理系统”）进行预验
证。 

其次，报关单位要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产品资质”一栏录入汽车预审备
案信息（许可类别代码408）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许可类别代码411），并保证相关许
可证类别项下状态栏为通过。 

再次，报关单位的申报品名、预审备案信息必须与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信息一致，车
辆申报的品名与《进口机动车辆制造厂名称和车辆品牌中英文对照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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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认证范围汽车 
 
 
 
 
 
 

非认证范围汽车是指检验检疫类别非民用商品入境验证的汽车或《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描述与界
定表》中非认证产品范围的汽车。 

 
 

申报小贴士 
 

报关单位在无纸化系统中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其中机场专用车辆（87021020、
87059080除外）应提供进口商和机场有关部门出具的自我声明（保证车辆属专用车辆、
只在机场内部使用，不上公路及城市道路行驶、不上公路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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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认证汽车 
 
 
 
 
 
 

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外交人员自用车辆 
 
香港、澳门特区政府驻内地官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自用车辆 

 
我国驻外使领馆人员期满回国自境外携带入境乘用车（M类汽车） 

 
我国驻外留学人员期满回国自境外携带入境乘用车（M类汽车） 

 
企业和个人自境外以自用名义申请入境，减免关税的乘用车（M类汽车） 

 
政府间援助、赠送车辆 

 
 

申报小贴士 
 

对于政府间援助、赠送车辆，报关单位应在无纸化系统中上传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的
正式公函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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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办类汽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者、进口商、销售商或者其代理人可以提出免予办理强
制性产品认证申请，经批准取得《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方可进口，并按照申报用
途使用： 
 
（一）为科研、测试和认证检测所需的汽车； 
 
（二）仅用于商业展示但不销售的汽车； 
 
（三）其他因特殊用途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情形。 

 
 

申报小贴士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有关安排的公告》
（公告〔2019〕13号）要求：自2019年4月1日起，由市场监管部门承接免予办理强制

性产品认证的相关工作；海关在验证工作中发现实际进口货物与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或
证明性文件不一致，或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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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类型汽车 
 
 
 
 
 
 

其他类型汽车包括境外人员自带和外国企业常驻机构自用入境汽车（非减免关税的）和认监委
2007年47号文中无须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文件直接办理申报手续的汽车。 

 

申报小贴士 
 

认监委2007年47号文中无须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文件直接办理申报手续的汽车：对
ATA单证册项下的车辆，按相关规定审核。出口后退运入境的车辆，按退运管理有关规

定审核无纸化系统中企业上传的原出口证明文件、“出口退运货物信息采集表”，并录
入“出口退货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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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岸检验 
 
 
 
 
 
 

在口岸检验环节，口岸海关会对进口汽车进行一般的常规项目的检验和安全性能检
验，同时还会根据所掌握的风险信息对进口汽车的某些特定项目进行检验；经检验
合格的进口汽车，由口岸海关签一车一单签发“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 

常规项目检验 

安全性能检验 

这个上牌用的
“进口机动车
辆随车检验单”
就是海关签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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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岸检验 
 
 
 
 
 
 

 
检验范围 

 
无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汽车，根据企业申请实施检验。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汽车、境
外人员自带和外国企业常驻机构自用汽车，以及无须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文件直接办理申报手续
的汽车，无需实施检验，也不出具相关单证。其他申报车辆均应实施检验，特殊情况按相关规定
处置。 

检验的主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1、GB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2、GB 16735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3、GB 21861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4、GB 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5、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标志 
 
6、SN/T 1688.4 进出口机动车辆检验规程 第4部分：汽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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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岸检验 
 
 
 
 
 
 

 
检验抽样要求 

 
现场海关按照《进出口机动车辆检验规程 第4部分：汽车产品》（SN/T1688.4）中相关要求采取抽查
方式实施检验（获证改装汽车、平行进口汽车和单车认证汽车除外），抽样方案见表1。大于表中批量
范围的批，应按表中规定的抽样方案分批进行检验。安全性能检验由检测线辆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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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口岸检验 
 
 
 
 
 
 

 
环保项目核查 

 
（一）对关键部件、技术参数分为必查项和可查项。其中必查项3项，包括发动机型号、三元催化器、
消声器。可查项3项，包括氧传感器、增压器、OBD型号。对于必查项，必须进行现场核查。可查项

根据现场车辆实际情况选择核查。对于检验中必须通过拆取零部件才能实施核查的必查项，无须拆取
零部件实施核查。 
 
（二）现场海关实施环保项目核查时，须按强制性产品证书为单位进行抽查。对核查情况，要做好记
录，拍照留档，并建立专门抽查档案保存。 
 

 

检验范围 
 

无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汽车，根据企业申请实施检验。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汽车、境外人
员自带和外国企业常驻机构自用汽车，以及无须提供强制性产品认证文件直接办理申报手续的汽车，
无需实施检验，也不出具相关单证。其他申报车辆均应实施检验，特殊情况按相关规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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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风险预警及处置 
 
 
 
 

海关依照职责对进口汽车风险进行评估研判，根据研判结论作出风险处置决定。
需要采取风险预警措施和快速反应措施的，确定并实施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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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 风险预警及处置 
 
 
 
 
 
 

 
风险预警措施包括： 

 
（一）向各直属海关发布风险警示通报； 
 
（二）向生产经营者、相关机构发布风险警示通告，提醒或者通知其及时采取措施，消减风险； 
 
（三）发布风险警示公告，确定对进口汽车的风险和危害的强制性措施，提醒消费者和使用者警惕涉及进口汽
车的风险和危害。 
 

 

快速反应措施包括： 
 

（一）调整检验监管模式； 
 
（二）责令生产经营者对存在风险的进口汽车实施退运或者销毁、停止进口、停止销售和使用或者召回； 
 
（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存在风险的进口汽车实施查封或者扣押； 
 
（四）组织调查特定时间段中，同类产品、相关行业或者关联区域内的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五）通报有关部门和机构，并提出协同处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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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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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生产经营者明知其产品已经或者可能存在风险时，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实施风险消减措施； 
  
（二）及时向利益相关方通报真实情况和采取的风险消减措施； 
 
（三）及时向海关总署报告采取的风险消减措施及实施结果； 
 
（四）积极配合海关总署进行的风险信息调查和风险消减措施的监督。 
 
 

重要说明 
 
 

自驾旅游入境、境外人员自带、外国企业常驻机构自用、出口后退运、暂时进境、ATA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境和
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汽车不实施检验。 
 

 



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提供商 

      亚东集团亚东公众号定期发送最新海
关政策以及行业资讯动态，关注亚东关务
公众号，了解更多咨询，希望大家踊跃关
注。 



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提供商 

上海亚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亚东”）专注为客户提供综合口岸物流、国际商贸物流一体化、国际工程物流、

国际行业物流、国际全程物流服务的第三方供应链服务提供商。亚东的发展战略是转型+创新，以市场、客户的需求为转

型的目标,以服务产品的差异化为创新的动力,为客户创造国际竞争价值。亚东的竞争优势在于二十多年行业经验，培养了

一支专家型运营管理团队，能深刻理解客户需求、明白客户痛点，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业内经验，整合、集成、优化供应

链中各种商业关系，以项目为单元，打造满足不同层级需求的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亚东拥有不同行业的产品服务数据库，

通过聚焦客户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为客户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运用先进的IT信息技术，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增值服

务，为客户创造国际竞争价值。 

  

亚东秉承“厚德载物、诚信致远”的经营理念， 以“专业、高效、经济”的服务产品为客户创造国际竞争价值，实现上海

亚东“优秀的、品牌的、民族的百年老店”企业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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